
第三章 采购需求

一、工作内容

参与投标的律所需对我县整合后的 186 个村（居）委会进行一村（居）一法

律顾问工作服务，根据海南省司法厅、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村（居）法律顾

问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及《关于当前做好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几点要求的通知》

要求，1名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村（居）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5个，顾问费为 900

元/村/月。我县拟选聘 5家律所，每家律所安排不少于 8名律师进行一村（居）

一法律顾问工作服务，聘期 3年。另外，待律所中标后方根据公平原则对整合后

的 186 个村（居）委会的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工作进行分配。

二、工作职责

1.为村(居)治理提供法律意见。协助起草、审核、修订村规民约和其他管理

规定。为村(居)重大项目谈判、签订重要经济合同和其他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

协助村(居)处理换届选举等重点工作中的法律问题。

2.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为群众解答日常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律

问题, 特别是在征地拆迁、土地权属、婚姻家庭、上学就医、社会保障、环境保

护等方面遇到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协助村（居）委员会处理信访案件，

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反映诉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开展法治宣传。定期举办法治讲座, 每半年至少开展一场，通过“以案说

法”、以群众身边事讲法说法等方式普及与日常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增强基

层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依法办事，依法解决矛盾纠纷。

4.参与人民调解工作。落实《澄迈县村(居)法律顾问参与调解工作制度》要

求，参与调解医疗卫生、交通损害赔偿、征地拆迁、劳动关系、环境保护、家庭

邻里关系、基层涉农合同等领域的矛盾纠纷，提供法律意见。

5.服务乡村振兴。对接村（居）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方面的法律需求，为

乡村振兴提供法律服务；对接村（居）低收入人群及弱势群体，了解他们的法律

服务需求；对于低收入人群及弱势群体委托的诉讼、仲裁等法律服务事项，给予

减免法律服务费用；协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办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办理

由司法局按规定统筹安排的村（居）部分法律援助案件。



6.指导法律明白人。与村居“两委”委员身份的“法律明白人”结对子，指

导、培训“法律白人”参与法治实践工作，参与司法局组织的“法律明白人”法

治培训，帮助提升“法律明白人”法治素养和依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工作标准及要求

1.村（居）法律顾问要落实每个月到村居值班时间不少于 4小时的工作要求，

其中服务农垦居的村（居）法律顾每个月现场值班不少于 2次，每次值班时间不

少于 4小时。每次到村居值班前，要提前告知所在村（居）法律事务联络员，并

向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岗报备，在司法局公众号进行公示。到村居开展值班

工作时，使用智慧村居法律服务平台签到签退，并根据线上签到签退情况，如实

填写《澄迈县村（居）法律顾问坐班签到表》。

2.村（居）法律顾问每半年到村居开展法治讲座至少 1场，围绕党委政府扫

黑除恶、禁毒三年大会战、乡村振兴等中心工作，以及基层群众热点、难点法律

问题开展法治讲座，法治讲座要有提纲和简报，于讲座开展结束的次月 5日前报

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岗备案。积极开展其他各项法律顾问工作，为村居治理

提供法律意见、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情况、开展法治宣传、参与人民

调解、开展法律服务振兴乡村、结合“护苗”行动为未成年人提供专门法律服务，

配合学校法律援助联络员开展法律服务进校园工作。村（居）法律顾问要落实全

过程服务职责，针对情况复杂、涉及当事人数多、专业程度高的事项，要全程提

供法律服务，积极对接服务对象，跟踪工作进展，确保事项顺利完成。

3.除定期值班和开展讲座外，村（居）法律顾问要强化通过电话、微信等不

见面方式为基层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力度。要充分运用“县镇村”三级村（居）

法律顾问微信群和网格化微信居民群，通过微信群为村居事务提供法律意见、向

群众宣传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咨询、疏导群众情绪、指导群众依法维权。要积极

宣传推广智慧村居法律服务平台，通过该平台向群众提供多元化法律服务。

4.村（居）法律顾问到所服务村居值班时，要积极主动与辖区司法所、村（居）

两委干部沟通、互动，多与村（居）两委干部下村走访，提高群众知晓率，扩大

群众知晓率和参与率；工作开展过程中要注重正面宣传，树立典型。村（居）法

律顾问为村居治理提供法律意见、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开展法治宣

传、化解矛盾纠纷等正面典型案例要撰写简报、美篇等，报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岗



进行宣传和报道，扩大我县村（居）顾问的知晓率和影响力。村（居）法律顾问

所在律师事务所原则上每月至少推送一篇宣传简报，每年至少报送一篇正面典型

案例，体现村（居）法律顾问提供高质量法律服务的经验做法。

5.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开展过程中要根据“一事一记”的原则及时填写司

法局印发的“澄迈县村（居）法律顾问工作日志”，同步记录在智慧村居法律服

务平台的电子档案，要详细记载服务内容及承办结果，确保工作记录真实反映村

（居）法律顾问的工作量和工作成效，做到各项工作记录有迹可循；村（居）法

律顾问所在律师事务所每月要督促本所派出的顾问律师填报《澄迈县村（居）法

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统计月报表》，收集汇总后于次月 5 号前报送给辖区司法所

及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岗。

6.司法局加强对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督导检查，建立季度督查机制，每

季度对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原则上每次抽查应覆盖每家律

所事务所服务的至少一个村居，督促村（居）法律顾问履职尽责；每半年对村（居）

法律顾问工作进行一次考核，对年度综合工作表现突出的律所事务所及村（居）

法律顾问予以评优嘉奖，对履职不到位的律所事务所及村（居）法律顾问予以通

报批评，并建议律师事务所对履职不到位的村（居）法律顾问进行调换。

四、商务要求

1.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3年;

2.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

3.验收方式：由采购人组织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验收。

4.付款方式：村（居）法律顾问费用的支付按年度分两次付款，每次付款比

例为当年度费用的 50%。年度第一次付款时间为：年度 7 月 31 日之前；年度第

二次付款时间为：年度 12 月 25 日之前。支付前采购人通知中标供应商提供等额

有效，且符合财政要求的发票，中标供应商应于 7个工作日内提供，采购人通过

转账方式支付村（居）法律顾问补助费用给中标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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